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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2276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印发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

意见的通知（发改价格[2006]87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[2006]1号），

加强和改进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

，我们制定了《关于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为建设社会主

义新农村服务的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建设

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，各

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作为价格工作的重要

任务，主要领导亲自抓。要加强队伍建设，充实工作力量，

提高干部素质，转变工作作风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制定体现农

民意愿、符合农民利益的具体实施意见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

新农村建设。 请各地将贯彻执行的具体情况于8月底前报告

国家发展改革委（价格司）。 附：关于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

管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二六年五月十七日关于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 为建设社

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意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我国现代

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，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

形势、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，从

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部署。各级价格主

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



切实增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认

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

设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［2006］1号），加强和改进涉农价格

和收费管理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积极贡献。 一

、发挥价格职能作用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（1）保持粮食价

格基本稳定。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努

力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进一步完善粮食

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。加强粮食供求和价格走势的监测分

析，适时发布价格信息，正确引导市场预期，保护和调动农

民种粮积极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